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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跆拳道協會業於 109 年 4 月 11 日經理事會通過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內部控制制度」、

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會計制度」。  

二、體育署已完成「特定體育團體線上財務會計暨管理系統」之建置，可提供特定體育團體財

務會計資料登載平台，以利特定體育團體繕製相關財務報表，建立良善財務會計處理機制

與管理，該系統於 109 年 6 月間針對特定體育團體及相關單位，辦理 3 場教育訓練，並於

同年 8月 3日已正式上線。  

三、國訓中心已完成對特定體育團體之補助案件登載於民間團體補（捐）助系統(CGSS)帳號申

請，俾利日後登載對特定體育團體之補助案件。該中心擬於每年度補助計畫經費核定後及

經費撥款時辦理登載事宜，並於每季或每項計畫完成核結時，辦理資料更新及檢核是否有

重複補助。  

四、教育部基於業務推動及人力穩定考量，並參酌本院相關調查意見，就原報先期進用聘用人

員並階段性改置增補規劃，改以逕請增正式職員方式辦理，並審酌尚涉及編制表修正作業

及三級機關編制職務相關規範，爰調整為 15 名，體育署並於 110 年 4 月 7 日再次函報該

部層報行政院，業經行政院於 110年 6月 7日函復同意核增體育署職員預算員額 15人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一、體育署參酌會計師查核建議及歷來各體育團體核結資料補正情形，修訂「受補助單位辦理

國際賽之核結檢核表」，分別就國際賽事經費核結通案事項、收支結算表、原始支出憑

證、政府採購法及廉潔聲明等事項，予以明列，並於 109 年 9 月 9 日函請各體育團體於辦

理體育署補助經費核結時，一併核章檢附，以茲切結。  

二、修正「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作業要點」第 5 點及第 7 點涉及補助

經費申請、撥款、核結等相關規定，並於 109年 12月 24日修正發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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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。 

 


